
111年度第2次臺北市老人

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聯繫會議

時間：111年11月23日
下午2時至4時30分

地點：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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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主席致詞

Å業務報告

Å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議程
Agenda



主席致詞



業務報告



É為確保本市敏感族群之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惠請臺北
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
理認證標章，並落實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É環保局可提供免費現場巡檢及專家輔導改善資源，協
助場所瞭解場域室內環境及現況。

報告案一：
本府環保局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
認證標章。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É為強化社會局與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專業協
會方案推動之連結，考量人力及資源管理，目前將規劃以社會
局保護安置個案為優先服務對象。合作模式與各機構家屬探訪
之規定流程相似，且可配合各機構行政規定調整，另本方案係
為無家屬(或家屬鮮少探訪)之長輩新認識友人，每個月探訪陪伴
乙次(視需要至多每月兩次)。

É112年度預計於本市所轄25間養護型機構提供服務，協會目前
已獲現有保護安置名冊；亦歡迎有意願之機構主動與協會聯繫
合作事宜。【聯絡窗口：(02)25677985 陳社工師】。

É詳細服務簡介請參閱附件單張。

報告案二：
有關112年度起「老人福利機構獨立倡導關懷方案」
轉為公彩主軸計畫，敬請養護型機構配合推動辦理。

報告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專業協會



É本補助方案第1階段申請收件截止日為111 12 31
，第2階段申請收件截止日為112 3 1 。

É自111年1月1日起，實際入住機構天數累計達90天以
上者，需填妥申請表並檢附入住機構契約書、繳費收
據(3個月收據影本)、使用機構者存摺影本。

É 111年度申請文件資料已置於社會局局網，路徑：銀
髮族服務/長照服務民眾專區/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
補助方案/相關檔案項下，請貴機構下載參閱。

報告案三：
有關111年度住宿式機構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申請
須知。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衛福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機構獎勵費
用係以前一年度12月31日之實際收容人數核算。

É為預估112年衛福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
畫各機構獎勵費用之請領上限，請貴機構於112年1月
初呈報111年11-12月份雙月報表予本局時，將111年
12月31日當天之「實際收容人數」註明於函文說明列
上，供該區機構承辦人核對。

É提醒月初於雲端(https://forms.gle/xcA8jYPQvR2zAN1o6)
填報月底收容人數，亦以前一個月「最後1天」計。
(範例:112年1月初應配合填報111年12月31日當天之
人數。)

報告案四：
有關112年度衛生福利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
卓越計畫獎勵費用計算方式。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有關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
安全設施設備費，原獎助執行期程自108年5月至111
年12月止，現展延至112年12月止（獎助最後一年）。

É本年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輔導時，強調
Ǻ119 ǻ設置之必要性，希望機構獨立
運作下，有自救能力，在發報時亦應有專線以利消防
勤務中心即時得知火災機構（地址），派出對應之消
防資源，目前本市已86家機構完成設置，僅剩祐心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及怡靜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共2家尚未設置，故建議明年度儘速向本
局申請獎助。

報告案五：
有關衛生福利部獎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改善公
共安全設備設備計畫辦理期程說明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截至111年10月底，本局共已核定補助44家機構（共
計項61次），惟本案仍有執行進度及預算運用期限規
定，仍請已獲核定之機構於111年11月30日前完成工
程驗收程序，並於111年12月10日前提供核銷文件予
本局。

É有關112年度計畫相關申請審查事宜，本局將另行公
告周知，機構預計需於112年2月送件，本局預計於
111年4月底召開審查會議。

報告案五：
有關衛生福利部獎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改善公
共安全設備設備計畫辦理期程說明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V敬邀臺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及臺北市私立龍江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分享減少就醫方案相關經
驗回饋。

報告案六：
有關衛生福利部訂定之「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院
所就醫方案」，邀請機構分享參與本方案經驗。



É本年度考量疫情嚴峻且老人福利機構執行相關防疫措
施，爰調整實地評鑑期程，並已函知各機構。

É實地評鑑辦理期程如下：
ü ǯ ǯ
1.業已完成109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者，其成績
（等第）保留至112年度公告。
2.尚未完成109年度及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之受評
機構，延至112年度辦理，並以原評鑑當年度指標檢核。
3.109年度及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成績（等第），
均視為112年度評鑑結果，爰下次評鑑於116年度辦理。

報告案七：
有關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案，請各機構配合辦
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ü

1.原109年應法定評鑑機構（本已延至111年接受評鑑），
將於112年2月至4月實地評鑑，評鑑指標沿用110年本局
公告版本，評鑑成績（等第）視為112年評鑑結果。
2.原110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2年，
將於112年7月至8月實地評鑑，評鑑指標沿用本局110年
公告版本。
3.原111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2年，
並至少應於113年接受評鑑。
4.原112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2年，
並至少應於114年接受評鑑。

報告案七：
有關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案，請各機構配合辦
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依老人福利法第43條規定：「……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
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老人有疑似第 41 條第1 項或第 42 條之情況時，
應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É另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 ：「長照服務人員指經長期
照顧服務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

É考量長照服務人員所服務對象多為 65 歲以上老人，爰渠等應屬上述
ǰ

É前揭人員 ǯ ǯ ǯ
ǯ ǯ ，應透

過 E （ 網址：https://ecare.mohw.gov.tw/ 
tw /），或 ；通報內容應包括通報
事由、老人基本資料及其他相關資訊。

報告案八：
有關衛生福利部函釋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 條第 4 款所稱長照
服務人員係屬老人福利法第 43 條所定之責任通報人員。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為利市民於本局社會機構空位即時查詢系統(下稱空床
系統)及社福設施地圖資訊網查找老人福利機構時，能
線上瀏覽機構環境，爰本局資訊室

，請貴機構協助
3 5 ( ǯ )，

以利本局資訊室後續將資料由導入空床系統後臺導入
上架於社福設施地圖資訊網。

報告案九：
有關本局建置之機構空位查詢網站，請貴機構協助於系
統新增機構環境相關照片以利民眾查詢檢視 。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探視者如 COVID-19 接種達14天以
上者，應出具探視當日自費篩檢陰性證明（確診過未
滿3個月得免除篩檢），並優先於公共空間進行訪視，
另訪客紀錄應至少保留28天。

É 應出具當日快篩陰性證明或2日內PCR檢驗
陰性證明，並隔離至入起次日起7天，第7天篩檢陰性
解除隔離。

É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住宿式機構維持
（住民每周2次、工作人員每周1

次）。

報告案十：
有關住宿式機構防疫相關規定及機構發生確診案例應變
處置建議作為 。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當機構 ，第一時間以圍簾規劃隔離空間，
並協助全體人員進行篩檢，續協助 ，儘
早投 以預防重症，再依據機構空間規
劃 （有症狀住民不得與無症狀住民同
寢），安排 ，並配戴三級
防護裝備(防護衣、面罩、手套、N95)進行照護，其
工作人員照護路線可於地板貼動線標籤，

（不共餐、休息區域分開）。
É 24 ，並於視訊診療時提

醒醫療院所上傳確診人員資訊於法定傳染病系統，並
填寫緊急通報單予本局。

報告案十：
有關住宿式機構防疫相關規定及機構發生確診案例應變
處置建議作為 。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É 如照護人力不足需 ，請貴機構備妥
Ǻ ǯ ǯ ǯ ǯ

ǻ ，由本局轉請衛生局協助審查，並於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召回確診人員返工。

É 確診個案（自11月7日起採7+0 計算、11月14日起採5+N 計算）
，如仍篩檢陽

性則比照確診者照護至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至多14天)或篩檢陰
性解除隔離。

É 發生確診案例之機構
，直到機構距最後一例陽性個案

7 則解除列管，並填寫結報單予本局。
É 相關防疫指引隨中央流行疫情中心公告作滾動修正。

報告案十：
有關住宿式機構防疫相關規定及機構發生確診案例應變
處置建議作為 。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